假如哈利˙波特的作者生在台灣 

文/張晉芬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女學會會員) 

在英、美及歐洲國家引起一陣熱潮之後，英國作家羅琳所寫的「哈利·波特」系列童書也在台灣造成轟動。這個風潮創造了很多正面意義，包括證明童書仍有成為暢銷書的機會、使得兒童的靜態活動選擇不在只是盯著螢光幕和看漫畫書、同時也造成出版界的商機。然而令我們感興趣的卻是，是什麼樣的社會制度使得一個失業的單親媽媽還有可能靜心寫童書？而如果羅琳出身在台灣，她辦得到嗎？ 

根據英國衛報的一項報導，羅琳是一位單親的媽媽，由於找工作不順利，於是只好暫時接受英國政府的社會保險補助過日子。為了節省家中的暖氣開銷，她於是到咖啡館去寫作。結果她的小說先是在英語系國家大賣，然後被翻譯後又在歐陸形成熱賣。除了為她自己賺到數不完的鈔票之外，羅琳也為英國政府創造了許多的稅收和外匯。這是一個典型從接受社會救助轉變為回饋社會的例子。更有意義的是，羅琳不但使自己成了名人，也激發了全世界大人和小孩的想像力和閱讀樂趣。 

我們看看如果羅琳是台灣人的話，會是一個怎樣的情況。首先，她做單親媽媽這件事就可能終其一生被人指指點點。她的小孩如果像其他人家的小孩一樣不小心做錯了事，馬上就會被解釋為是因為出自單身家庭的關係。台灣的羅琳甚至會有再嫁的壓力，因為親友會勸她要多為小孩著想。更可能的是，當初她在離婚時就已經有人警告她失去一張長期飯票的後果，要她要逆來順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同樣的，由於台灣的羅琳已近中年，性別和年齡的雙重不利使她幾乎找不到可以兼顧家庭與工作的差事。很有可能她是長期失業在家。她或許可以找些家庭代工來做。但由於這類的工作利潤很少，所以她大概得每天從早忙到深夜，才能賺到足以溫飽的錢，當然也就不可能有時間和精力寫小說了。她或許也可以選擇當保姆，幫人家帶小孩。不過，根據過去的實際經驗，臺灣的家長通常都不喜歡將小孩托付給單親媽媽照顧或是放在她們那兒「安親」，認為那是一個不健康的家庭。她在這個工作上也只好死了心。在急於找工作的現實環境下，她大概也沒有什麼心情寫小說了。 

當然，台灣的羅琳雖然沒有社會保險可以依賴，但還可以向政府申請類似失業救濟金或低收入戶就業輔助金。不過，她最多只能拿到最低工資（約一萬五千元），另一方面她還得參加類似「以訓代賑」的課程。因為我們的政府怕人民將失業救濟金誤認為「社會保險」或「賑款」，而有損鼓勵人民就業的美意（或德政？），所以要求申請者白天都必須要去接受職業訓練。當然，經濟學家「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的銘言也會讓她不敢白拿錢，只好硬著頭皮去參加西點製作、電腦打字等的課程。雖然她明知道學了也是白學，因為老闆寧願雇用年輕人或是同年紀的男性。最後，她還是沒有時間寫小說。 

於是，台灣的羅琳終於領悟，原來所謂「台灣人的悲哀」指的是她們這一群已婚婦女和單親媽媽。在執政者和部分學者仍然將社會福利視為一種恩惠，只考慮眼前經濟利益而忽視社會公平正義的思維下，英國羅琳的故事是不可能在台灣重現的。 

（本文已刊載於89.8.9中國時報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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